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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澄清公告 

 

 

一、澄清声明 

近日，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有媒体发

布涉及公司关于终止收购上海飞尔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报道。为避免

误导投资者，保护投资者利益，现澄清如下： 

1、自 2021 年 12 月 6 日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和有关各方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公司

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

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各方

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2022年 5月 31 日公司召开全体董事沟通会，会后公司负责人及交易代表与

对方交易代表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提示了目前重组交易的关键条款尚未商定，

不排除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而终止重组的可能性。2022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

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签署了董监高书面确认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综上所述，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

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终止重

组事项意见一致。 

2、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陈振华先生与丽水久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完成股权转让后。公司董事会成员随之更换，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

成：其中 1名董事由现任控股股东提名，2名董事和 3名独立董事由实际控制人

提名，1名董事由公司原董事陈振华先生担任。 

新董事会聘任夏乾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聘任陈振华先

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原有业务板块日常经营管理。公司的重大决策均由公司

董事会审议，各方董事在审议过程中均参与前期会议讨论及后期董事会、股东大

会表决。 

综上所述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稳定，报道内容不实。 

二、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

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25 日 


